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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額進用案

調查委員：王幼玲委員

115年5月20日



案由壹

調查經過貳

調查發現參

調查意見肆

簡報大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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處理辦法伍



壹、案由：

據悉，有科技業等公司招募校園的身心障礙
學生為校園代表，給予基本工資及投保，提
報為身心障礙定額進用的員額。因為招募過
程未公平透明，以致發生有大學承辦教師向
學生要求薪資回捐，甚或影響學生職涯認知。
究實情如何？有深入瞭解之必要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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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調查經過：
㇐、2次函詢：
（㇐）教育部
（二）勞動部

二、諮詢：
邀請身心障礙青年、擔任私立科技大學資源教室輔導員等4位，
提供實務經驗與建議

三、約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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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發現：勞動部弱化定額進用政策效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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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近3年（112年至114年），A科技企業從
國立○○大學等63間公私立大學校院招
募身心障礙學生擔任校園（服務）代表，
於112年有230人、113年有168人、114年
有119人，總計517人。

•勞動部係於111年11月始知有企業以校
園代表方式，將仍具在學身分之身心障
礙學生，計入企業之定額進用名額。

•定額進用統計未依學生生份別進行彙整、
無法跟教育部資料勾稽，以瞭解部份企
業以工讀生當作定額進用之進用人數。

•進用的定義：
身心障礙者以受僱身分從
事工作，其所對應之工作
環境，即為「一般職場」

•定額進用制度施行
目的：

雇主釋出部分就業機會，
讓身障者得以發揮所長、
融入社會。



調查發現：教育部不知簡章有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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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○○大學國立○○大學甲學校
需完成兩步驟：
1、直接向資源
老師報名。
2、A科技企業官
網填寫履歷。
完成後告知老
師……。

需完成兩步驟：
1、向資源教室老師報
名。
2、A科技企業官網填
寫履歷。
填寫完成後請回報資
源教室老師……。

1、填寫履歷表於每月1
日洽該校特殊教育資源
中心主任。
2、由特殊教育資源中心
及A科技企業招募專員共
同面談後決定。

申
請
方
式

提供工讀機會，
讓同學認識工作
世界，為未來正
式進入職場做準
備。

累積實務經驗、探索職
場，為未來職涯發展做
足準備。

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工作
機會，……，讓同學體
驗職場環境從中學習，
建立自信心及良好的工
作態度。

性
質



調查發現：教育部不知學生學習態度受影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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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㇐）符合學生學習權？

（二）符合學生職涯發展？ VS.學生職涯探索

（三）符合未來就業適應？ VS.學生價值觀



調查發現：未來勞動部與教育部將同時協力合作
• 勞動部：
校園代表領最低工資，少有爾後的訓練發展，是非典型的僱用類型，容
有檢討的空間，亦請地方政府持續改善，並推動協助試辦計畫鼓勵企業
參與，透過專業輔導團與研習，支持身心障礙員工的後續發展。勞動部
將就特殊教育學生之未來職涯發展準備，與教育部共同研議，協力合作。

• 教育部：
1、114年8月訪視甲學校，要求校方未來要公開公正遴選。同年11月發文各大專校院
對於特殊教育學生參加校內工讀要有規範，提供安全保障與身心支持。

2、「校園代表」規劃目的係為「提供工讀機會予身心障礙學生，以輕度工作方式建
立學生自信心，並透過職場工作體驗學習成⾧」。規劃將於「大專校院推動身心障
礙學生職涯輔導補助計畫」，強化納入請各校將類同本案校園代表之工作內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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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調查意見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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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額進用制度之立法目的，在於促進身心障礙者進入實質職場，建立穩定
之僱傭關係，並累積職涯能力。然而，近年實務上出現部分企業以「校園代表
／校代學生」方式，招募仍具在學身分之身心障礙學生，並計入定額進用名額
之情形，已引發制度是否偏離立法初衷之疑慮。此類模式若⾧期被容許，恐導
致企業以形式上符合法定名額之方式，取代提供真正就業機會，進而弱化定額
進用制度促進身心障礙者實質就業之政策效果。勞動部應釐清可計入定額進用
名額之最低實質就業要件，包括是否實際進入企業工作、雇主是否負擔指揮監
督與績效管理責任，並訂定相應查核指標，以防止制度流於形式化操作。

又，勞動部作為定額進用制度之主管機關，對於校園代表被計入定額進用
名額、其全國規模、分布情形及企業採用樣態，卻尚缺乏完整可檢證之統計資
料與查核機制，顯示制度治理仍有明顯缺口。勞動部允宜就「校園代表／在學
身心障礙學生納入定額進用名額」之實務運作情形，進行全面盤點，並建立明
確之統計分類與掌握資料，以作為政策評估與監督之基礎。



肆、調查意見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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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園代表模式中，常見由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資源中心或
學校端協助媒合，工作內容與工作場域多由校方安排，企業未必
實質提供職務指導、績效管理或職場互動，與㇐般企業僱傭關係
及實質職場運作存在顯著差異。

目前大專以上校院，係透過身心障礙學生資源中心參與校園
代表之媒合與執行，惟迄未見教育主管機關就此類模式，是否符
合學生學習權、職涯發展與未來就業適應，建立明確指引或影響
評估機制，亦有權責不明與角色錯置之疑慮。是以，教育部應就
校園端參與定額進用相關媒合行為，建立清楚之行政指引，明確
區分「教育輔導／職涯探索」與「就業進用」之界線，以避免學
生對職場權利義務產生混淆。



肆、調查意見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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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應檢視各級學校及身心障礙學生資源中心，在協助學生參與校園代表
或類似安排時，是否已充分評估對學生學習權、職涯發展及未來職場適應之影響，
並避免以教育體系承接或掩護勞動政策之缺口。因此㇐制度如未妥適安排，可能
對身心障礙學生釋放錯誤的職場訊號，使其誤以為進入職場後不需承擔明確工作
績效要求、不必遵守㇐般職場規範，即可領取基本工資以上薪資，對其畢業後進
入㇐般職場之適應與穩定就業，恐造成不利影響。

勞動部與教育部宜建立跨部會協調機制，共同研議是否優化校園代表模式，
俾使有益於身障學生運用此制度，成為職場訓練之協助方案（如實習轉正、畢業
銜接制度），並提出具體政策方向與時程。勞動部及教育部亟宜分別就前揭事項
提出具體改進方案，以確保定額進用制度回歸立法初衷，並實質保障身心障礙學
生之⾧期職涯發展。



伍、處理辦法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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㇐、調查意見㇐，函請勞動部檢討改善見復。

二、調查意見二，函請教育部檢討改善見復。

三、調查意見三，函請行政院督導教育部、勞動部研議見復。

四、經委員會討論通過後公布案由及調查意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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